南宁市青秀区科技计划项目

申请验收应提供材料

(2019修订版)

科技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合同到期后3个月内向青秀区科学技术局提出验收申请。申请项目验收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※一、项目验收申请书：按格式填写(附件1)。
※二、项目合同书：与青秀区科技局签订的科技项目合同书；若有补充协议一并附上。
三、项目调整文件：若项目实施期间有调整，需提供青秀区科技局同意调整项目的批复文件。
※四、项目实施工作总结（含技术总结,如果技术总结部分内容很多，也可以单列）。
五、审批文件：项目涉及行政审批的，应当提供审批文件或证书。
六、技术标准文本：项目有技术标准考核指标要求的，应当提供技术标准文本以及批准（或备案）的证明材料；
七、检测、检验或现场查定报告：项目涉及产品检测、检验及现场查定的，应当提供检测、检验或现场查定报告（附件2）。
八、农业田间测产报告：项目有农业产量考核指标要求的，应当提供农业田间测产报告。
九、专利证书或专利受理通知书：项目有专利考核指标要求的，应当提供专利证书或专利受理通知书；
十、发表论文、专著、学术报告：项目有论文、论著考核指标要求的，应当提供已发表的论文、专著或学术报告。
十一、项目效益分析报告：项目有经济效益考核指标要求的，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十二、用户使用情况报告：项目研究开发成果已提供用户使用的，应当提供用户使用情况报告。按格式填写（附件3）。
十三、合同书中约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，如培训材料、活动照片等。

※十四、项目财务自查报告：按格式填写（附件4）。财政补助经费在50万元以下的，提交财务自查报告；50万元以上的，除了提交财务自查报告，还需提交具有行业资质的机构出具财务审计报告。
※十五、项目经费决算表及费用清单：按格式填写（附件5）。

须上交所有支出票据复印件。

※十六、项目验收证书：按格式填写（附件6）,只需要提交电子版。验收当天由专家组出具验收意见，由青秀区科技局留存用于制作验收证书。
备注：
1、打※为必须提供的材料。

2、申请验收材料送审前需向青秀区科技局提交电子文档（青秀区科技局邮箱及联系人、电话附后），经初审后，将材料打印或复印、盖章、装订1份送交青秀区科技局。
3、验收会当天，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经青秀区科技局初步审核通过的验收材料一式7份。
4、验收结束后，如果项目通过验收，项目承担单位会后向青秀区科技局提交修改完善后的验收资料原件1份，青秀区科技局发放验收证书；如果项目为暂缓验收，项目承担单位须根据专家意见进行整改并重新组织验收。

青秀区科技局邮箱：qxqkjj@126.com；联系电话：黄老师5826529

